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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封房屋時冒出假房客，該怎麼辦？

⽂:陳麗雯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消費‧借還錢‧契約 ‧ 2023-07-14

案例

A和B結婚多年，育有兩⼦C和D，然⽽A卻因病於去年往⽣。依照⺠法的規定，A的繼承⼈有配偶B和兒⼦
C、D共3⼈[1]，⽽A的遺產只有⼀棟房⼦，所以就由B、C、D 3⼈，⼀起繼承，⽽每位繼承⼈應繼分各是
1∕3[2]。

B、C、D對於遺產如何分配⼀直無法達成共識，只好去法院聲請調解，調解最後3⼈講好要把房⼦賣掉分
錢，B、C、D 3⼈也當場簽了調解筆錄。但事後B和C卻⼀直以各種⽅法推遲不肯讓買家來看屋，所以房
⼦也遲遲沒有賣掉。

D無奈之下只好拿調解筆錄向法院聲請強制執⾏，將房屋法拍，但法院⼈員到現場查封時，竟然有⼀個不
認識的E拿著跟B、C簽的租約跑出來，說他是房⼦的承租⼈，且現場看起來E確實也有居住的事實，導致
拍賣公告因為有租約⽽載明「不點交」，買家因此都興致缺缺、讓拍賣受阻。

遇到這種情形，D想知道有什麼⽅法可以解決這個困境？

註腳

本⽂

⼀、D可以向B跟C主張出租的管理⾏為不合法

（⼀）共有物出租要經過多數決

   ⺠法第1138條：「遺產繼承⼈，除配偶外，依左列順序定之：
⼀、直系⾎親卑親屬。
⼆、⽗⺟。
三、兄弟姊妹。
四、祖⽗⺟。」

[1]

   ⺠法第1144條第1款：「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，其應繼分，依左列各款定之：⼀、與第⼀千⼀百
三⼗⼋條所定第⼀順序之繼承⼈同為繼承時，其應繼分與他繼承⼈平均。」

[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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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D為繼承⼈之⼀，在完成遺產分割前，會和其他繼承⼈處於公同共有遺產的狀態[1]。在公同共有物的法律
關係下，如果要管理共有物，也就是改良、保存跟利⽤共有物，須經過共有⼈多數決同意[2]。⽽出租共有房屋
就是⼀種管理共有物的⽅式[3]。

（⼆）管理必須出於為全體共有⼈管理的意思

共有⼈雖然可以⽤多數決的⽅式管理共有物，表⾯上共有⼈3個⼈裡B和C已經有2個⼈、潛在應有部分合計2
∕3，兩者都過半，好像可以不管D，直接⽤多數決將共有的房⼦出租給E。但是有實務⾒解認為，管理⾏為必
須是「為全體共有⼈管理共有物的意思」，如果只是純粹為了部分共有⼈⾃⼰的利益，就不能主張是合法的多
數決管理⾏為[4]。所以B和C擅⾃將共有物出租給E，如果是為了排除D使⽤及出賣，不是出於為全體共有⼈管
理共有物的意思，則D可以主張不符合共有物管理的條件，B和C無權出租房⼦。

⼆、D可以主張B、C和E間的租約為通謀虛偽⽽無效

B和C明知道⾃⼰已經簽下了變價分割的調解筆錄，卻故意不履⾏，且如果他們出租房屋給知情的第三⼈E也不
是真的想出租，⽽是想製造假租約，也沒有向E收取租⾦，⼜讓E居住在房屋裡，以便讓D就算拿著可以作為執
⾏名義的法院調解筆錄[5]，聲請拍賣共有房屋分錢[6]，仍會因為房屋看起來有租約且有⼈居住在內⽽不點
交，也就是法院不會解決E占有房屋的狀態，買到法拍屋的⼈要⾃⾏跟E私下協調或打官司，阻礙買家投標的
意願，造成拍賣困難。

另⼀⽅⾯，如果E也明知道B和C並沒有出租的意思、⾃⼰也沒有承租及付租⾦的意思，還故意跟B和C簽租
約，雙⽅相互故意讓違反真正意思的租賃契約成⽴，這份租賃契約有可能會被認為是通謀虛偽意思表⽰[7]，則
租賃契約會無效[8]。此時，D可以主張這個租賃契約是通謀虛偽意思表⽰，⼀旦法院認定這確實是無效的假租
約，E就沒有可以合法使⽤房⼦的依據，則E是無權占⽤這個房⼦。

三、D可以向E請求返還房屋給全體共有⼈

綜合以上說明，D可以主張B和C的管理⾏為並不合法，無權出租這個共有的房屋；E的租約則是通謀虛偽的假
租約，E也沒有占有房屋的合法權源。則⾝為共有⼈之⼀的D可以本於⾃⼰的所有權，為全體繼承⼈的利益請
求E遷出房屋，並返還房屋給全體共有⼈[9]。

四、D可以向E請求相當租⾦的不當得利；以及向B、C依侵權⾏為請求損害賠償

B和C如果是因為不想要讓D使⽤房屋或是變價分割，⽽和E訂⽴假租約，惡意阻撓，造成執⾏困難，E也確實
有居住及使⽤房屋的情形，且沒有給付租⾦，此時，因為租約已經無效了，E不是合法使⽤房屋，形同E沒有
使⽤權源卻使⽤房屋，獲得相當於租⾦的利益、D受到相當於租⾦的損害[10]，則D除了可以向法院請求如以上
所述的返還房屋外，還可以向E請求相當於租⾦的利益，請求⾦額有實務⾒解認為可以E和B、C間假租約上的
租⾦為依據，由法院斟酌。



另外，因為B、C故意和E製造假租約讓D無法使⽤及出賣房屋，侵害⾝為房屋共有⼈之⼀的D的所有權，此
時，D也可以依侵權⾏為法律規定，向B和C請求損害賠償[11]。

註腳
   ⺠法第1151條：「繼承⼈有數⼈時，在分割遺產前，各繼承⼈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。」[1]

   ⺠法第828條第2項：「第⼋百⼆⼗條、第⼋百⼆⼗⼀條及第⼋百⼆⼗六條之⼀規定，於公同共有準⽤之
。」
⺠法第820條第1項：「共有物之管理，除契約另有約定外，應以共有⼈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
之同意⾏之。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⼆者，其⼈數不予計算。」

[2]

   最⾼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734號⺠事判決：「共有⼟地之出租，為共有物管理⾏為，……。」[3]

   最⾼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7號⺠事判決：「次按共有物之管理，除契約另有約定外，應以共有⼈過半
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⾏之。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3分之2者，其⼈數不予計算。⺠法第820
條第1項固有明⽂。惟共有物之適法管理，不僅須符合關於多數決之規定，尚須有為全體共有⼈管理共有
物之意思，始⾜當之。倘僅為⾃⼰之⽤益⽽占有使⽤共有物，⾮基於管理共有物之意思，縱其同意⼈數及
應有部分合計超過上開規定，亦不得謂係管理共有物之⾏為。」

[4]

   ⺠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：「調解經當事⼈合意⽽成⽴；調解成⽴者，與訴訟上和解有同⼀之效⼒。」
強制執⾏法第4條第1項第3款：「強制執⾏，依左列執⾏名義為之：……三、依⺠事訴訟法成⽴之和解或
調解。」

[5]

   強制執⾏法第131條第2項：「執⾏名義係變賣繼承財產或共有物，以價⾦分配於各繼承⼈或各共有⼈者
，執⾏法院得予以拍賣，並分配其價⾦，其拍賣程序，準⽤關於動產或不動產之規定。」

[6]

   最⾼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865號⺠事判決：「⺠法第⼋⼗七條第⼀項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⽰，乃指表意
⼈與相對⼈互相故意為⾮真意之表⽰⽽⾔，故相對⼈不僅須知表意⼈⾮真意，並須就表意⼈⾮真意之表⽰
相與為⾮真意之合意，始為相當，……。」

[7]

   ⺠法第87條第1項：「表意⼈與相對⼈通謀⽽為虛偽意思表⽰者，其意思表⽰無效。但不得以其無效對抗
善意第三⼈。」

[8]

   ⺠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：「所有⼈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。」
⺠法第821條：「各共有⼈對於第三⼈，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，
僅得為共有⼈全體之利益為之。」
最⾼法院84年台上字第339號⺠事判例：「各共有⼈對於第三⼈，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
求，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，僅得為共有⼈全體之利益為之，⺠法第⼋百⼆⼗⼀條定有明⽂。倘共有⼈中之
⼀⼈起訴時，在聲明中請求應將共有物返還於共有⼈全體，即係為共有⼈全體利益請求，無須表明全體共
有⼈之姓名。」

[9]

   ⺠法第179條：「無法律上之原因⽽受利益，致他⼈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雖有法律上之原因，⽽其
後已不存在者，亦同。」
臺灣⾼等法院99年度上字第484號⺠事判決：「⼜所謂相當於租⾦之利益，係指因其本質上並⾮合法契

[1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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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公同共有，法拍屋，共有物，通謀虛偽意思表⽰，不當得利

約下所稱之租⾦，⽽僅係因占有⼈使⽤收益之結果，致所有⼈無法將之出租⽽收取租⾦，形同占有⼈受有
相當於租⾦之利益，所有⼈則受有相當於租⾦之損害，故於認定占有⼈應返還之利益時，得以若占有⼈以
承租⽅式占有使⽤時所應⽀出之租⾦為依據，則此項相當租⾦利益之認定，⾃可參酌原先出租時之租⾦額
，⽽不受法定租⾦額之限制。」

   ⺠法第184條第1項：「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⾵俗
之⽅法，加損害於他⼈者亦同。」

[1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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